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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说明书

• 按钮以图中所示的字母表示。键板上的键由其主键字符的

粗体字外括方括号来表示，例如 [2] 。

• 本说明书的每一节都会为您讲述一种模式的操作。有关技

术资料等详情，请参阅“参考资料”一节的说明。

键板

部位说明

• 按 B 钮可选换各模式。

• 在任意模式中，按 L 钮可点亮画面的照明。

闹铃模式计算器模式

按 B 钮。

秒表模式第二时间模式

计时模式
▲ ▲

▲

▲

▲

数据库模式

▲

计时模式

使用计时模式可以设定时间及日期。您还可以从计时

模式查看第二时间模式画面或数据库模式画面。

注意

本表可使用 13 种不同的语言(英语、葡萄牙语、西班

牙语、法语、荷兰语、丹麦语、德语、意大利语、瑞典

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土耳其语及俄语)显示星期。

如何设定时间及日期
1. 在计时模式中，按住 A 钮直至秒位上的数字开始闪

动。此表示现已进入设定画面。

2. 按 C 钮及 B 钮依照下示顺序选换要设定的项目(闪

动)。

• 依照上述顺序选择到语言设定时，目前所选语言指示符会在画面中闪动。

3. 当您要更改的设定闪动时，如下所述使用键板进行更改。

• 在进行时、 分、 年、月、日的设定时必须输入两位数字。例如，要指定 3 点时，

应在表示小时的位置上输入 03 。对于年份的设定，需输入末尾两位数字。

星期

按 C 钮。 按 B 钮。

时 : 分

秒

年     月－日

语言指示符

l l l l l llllllll
l l

l

PM(下午)指示符

目的:

将秒数复位为 00

更改年，月，日，小时或

分钟数值

改变语种

操作:

按 [0] 键。

使用键板输入数值。

• 每输入一个数值，闪动的光标便向右移动一位。

• 当光标在小时或分钟位置上闪动时(仅限于 12 小时

时制)，按 [=PM] 键可交替选换上午(A指示符)及

下午(P指示符)。

使用 [+] 及 [÷] 键。

4. 按 A 钮退出设定画面。

• 星期会根据您所设定的日期(年、月及日)自动进行设定。

• 有关各缩写的详情，请参阅“Day of the Week List”(星期缩写表)。

• 您选择的语言除对星期的显示有影响外，对在数据库模式中可输入的字符字体亦有影

响。

• 在计时模式中，按住 A 钮可显示目前所选用的语言指示符。按住 A 钮 1 秒钟可切

换至计时模式设定画面(由闪动的秒数字来表示)。若您无意中调出了设定画面，再次

按 A 钮即可模式退出。

• 当语言指示符在画面中闪动时，使用 [+] 及 [÷] 键可如下所示选换各种语言指示符。

指示符 语言

ENx 英语

POR 葡萄牙语

ESP 西班牙语

FRA 法语

NED 荷兰语

指示符 语言

DAN 丹麦语

DEU 德语

ITA 意大利语

SVE 瑞典语

POL 波兰语

指示符 语言

RO 罗马尼亚语

T)R 土耳其语

PUC 俄语

[+]

[÷]

如何选换 12 小时及 24 小时时制
在计时模式中，按 C 钮可交替选换 12 小时(指示符A或P会出现作表示)或 24 小

时时制。

• 选用 12 小时时制时，指示符P(下午)会出现表示由正午至下午 11 时 59 分间的时

间，而指示符A(上午)则表示由午夜至上午 11 时 59 分间的时间。

• 选用 24 小时时制时，时间会在 0:00 至 23:59 间表示，此时无表示时制的指示符出

现。

• 本表的所有模式都会采用在计时模式中设定的 12 小时/ 24 小时时制。

夏令时间(DST)

夏令时间(DST)是指将标准时间调快 1 小时的时间。注意并非所有国家或地区都使

用夏令时间。

如何为计时模式时间选换标准时间及夏令时间
在计时模式中，按住 C 钮约 2 秒便可交替选换夏令

时间(DST显示)或标准时间(DST消失)。

• 注意在计时模式中，按 C 钮亦可交替选换 12 小时或

24 小时时制。

• DST(夏令时间)指示符出现在计时及闹铃模式中时表示夏令

时间功能处于开启状态。

如何显示计时模式中的第二时间画面及数据库画面
在计时模式中按住 [÷] 键即可显示第二时间画面。而按住 [+] 键可显示出上次使

用数据库模式时所检视的记录。

按住 [÷] 键 按住 [+] 键

第二时间画面 数据库画面

数据库模式

本表的数据库模式可储存多达 25 个记录，每个记录

包含有一个姓名及电话号码。各记录自动会依照姓名字母

的顺序排列。您可在显示画面中逐一查阅各记录。

• 可输入的字符根据您在计时模式中所选语言而异。有关

详情，请参阅“如何设定时间及日期”一节的说明。更

改语言设定不会影响已储存的记录。

• 本节中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数据库模式中进行。请按 B

钮进入该模式。

• 在数据库模式中按住 [=PM] 键可显示出剩余的记录

数。

剩余的记录数

姓名

电话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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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是输入英语时的顺序。有关其他语言的字符顺序，请参阅“Character List”
(字符表)。

4. 当所要的字符在光标上出现时，按 C 钮将光标向右移位。

5. 重复步骤 3 及 4 输入姓名的所有字符。

• 姓名最多可输入 8 个字符。

6. 输入姓名后，按 C 钮直至将光标移至号码区为止。

• 当光标在姓名区的第 8 个空位上时，再向右移动会使光标跳至号码区的第 1 数位

上。当光标在号码区第 15 数位上时，再按 C 钮向右移动，光标会跳回至姓名的

第 1 个字符上。

• 按 C 钮可向右移动光标，按 B 钮则可向左移动。

7. 用键板在号码区中输入电话号码。

• 每输入一个数字后， 光标会自动向右移动。

• 号码区最开始时全部是连字符，您既可以保留这些连字符也可以输入数字或者空

格。

• 用 [.SPC] 键输入空格，用 [–] 键输入连字符。

• 若数字输入过程中出现错误，可以用 C 钮及 B 钮把光标移到出现错误的地

方，然后输入正确的数字。

• 电话号码最多可输入 15 位数字。

8. 按 A 钮保存所输入的数据，并退出数据库记录输入画面。

• 按 A 钮储存数据时，输入的姓名及号码会在画面中闪动约 1 秒，表示正在排序。数

据的排序完毕后，数据库记录画面便会出现。

• 本表的画面同时只可显示姓名的 3 个字符。有更多的字符时，字符会由右至左卷动显

示。在最后一个字符之后有符号 s 出现作表示。

如何在创建新数据库记录时先输入电话号码后输入姓名
1. 在数据库模式中，按 C 钮显示新记录画面。

2. 用键板输入电话号码。

• 开始输入一个新数据库记录时，按一个数字键就会在

号码区的第一个位置上输入一个数字，并把光标自动

向右推移一位。依次输入电话号码其余的数字。

• 用 [.SPC] 键输入空格，用 [–] 键输入连字符。

• 若在电话号码输入过程中出现错误，请按 C 钮。此

时手表会返回至空白的新记录画面，因此可再次从头

开始输入。

• 若您不进行任何输入经过两或三分钟，或按 B 钮

时，本表将退出输入画面，并返回至计时模式。此时

您所输入的所有内容都将被清除。

3. 输入完电话号码之后，按住 A 钮直至闪动的游标( _ )出现在画面的姓名区中。此

表示现已进入记录输入画面。

4. 输入电话号码的所有者姓名。

• 用 [+] 及 [÷] 键可在光标位置上循环选换字符。用 C 及 B 钮可移动光标。有

关字符输入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如何在创建新数据库记录时先输入姓名后输入电

话号码”一节中的第 3 至第 5 步。

5. 输入完姓名之后，按 A 钮保存所输入的数据并退出数据库记录输入画面。

如何检索数据库记录
在数据库模式中，用 [+] (＋)及 [÷] (－)键可逐项查阅数据库记录。

• 有关各记录的排序，请参阅“Sort Table”(排序表)。

• 当最后一个数据库记录显示时按 [+] 钮，新记录画面会出现。

如何编辑数据库记录

1. 在数据库模式中，用 [+] (＋)及 [÷] (－)键找出您要编辑的记录并将其显示在画面

中。

2. 按住 A 钮直至光标在画面中闪动。此为记录输入画面。

3. 按 C 钮(向右)及 B 钮(向左)将闪动的光标移至您要更改的字符上。

4. 使用键板更改字符。

• 有关字符输入的详细说明，请参阅“如何在创建新数据库记录时先输入姓名后输入

电话号码”一节中的第 3 步(姓名输入)及第 7 步(号码输入)。

5. 完成所需要的变更后，按 A 钮将其保存并退出数据库记录输入画面。

如何删除数据库记录
1. 在数据库模式中，用 [+] (＋)及 [÷] (－)键找出您要删除的记录并将其显示在画面

中。

2. 按住 A 钮直至光标在画面中闪动。此为记录输入画面。

3. 同时按 B 钮及 C 钮便可删除此项记录。

• CLR 会出现表示此记录正在被删除。随后，光标会出现以便您输入新数据。

4. 您可输入新数据或按 A 钮返回至数据库记录画面。

[+]

[÷]

新数据库记录的创建
在创建一个新数据库记录时，既可以先输入姓名后输入电话号码，也可以先输入电

话号码后输入姓名。先输入电话号码有助于避免您在输入姓名时忘记号码。

如何在创建新数据库记录时先输入姓名后输入电话号码

1. 在数据库模式中，按 C 钮显示新记录画面。

• 新记录画面是一个空白画面(不含姓名及电话号码)。

• 按 C 钮时，若新记录画面不出现，则表示存储容量已

满。若要储存新记录，必须先将存储器中的部分记录

删除才可。

2. 按住 A 钮直至光标( _ )在画面的姓名区中闪动。此为

记录输入画面。

3. 使用 [+] 及 [÷] 键在姓名区中光标的位置上循环选换

字符。您可依照下示顺序选换要输入的字符。

姓名区

号码区
新记录画面

| | |||||
| |

llllllllll
ll

姓名区

号码区

新记录画面

计算器模式

计算器模式可用于进行算术运算及货币换算。使用计算器模式还可开启或解除输入

音。

• 本节中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计算器模式中进行。按 B 钮可进入该模式。

• 在计算器模式中开始新的计算或货币换算之前，请先用 C 钮显示下示画面之一。

• 算术运算及货币换算时所输入的数值以及计算结果的数值，正值最多可以为 8 位数，

负值最多可以为 7 位数。

• 退出计算器模式会使目前所显示的所有数值全部被清除。

C 钮如何影响计算器模式中的当前画面

• 当前画面(算术运算或货币换算画面)显示的是零以外的其他数值时按 C 钮将把画面

清除为零，但手表不会改变至其他画面。

• 当出现 E (错误)指示符时按 C 钮将清除 E (错误)指示符，但不会把目前的计算清除

为零。

• 当前画面(算术运算或货币换算画面)被清除为零后按 C 钮可切换至其他画面。

计时模式时间

计算器画面

数值输入区

按 C 钮。▲
▲

货币换算画面

• 进行常数运算时，输入要用作常数的数值，然后按算术运算符键两次。该操作可使所

输入的数值变为常数，常数由运算符号旁边的指示符 n 表示。

• 当计算结果超过 8 位数时，E (错误)指示符即会出现。此时请按 C 钮清除错误指示

符，然后才能使用结果的近似值继续进行计算。

范例

(基本运算)
12.3 ＋ 74 － 90 ＝ －3.7

(12 － 0.5 )× 3 ÷ 7
＝ 4.9285714

(常数运算)
10 ＋ 7 ＝ 17
12 ＋ 7 ＝ 19

(2.3)4 ＝ 27.9841

操作

[1] [2] [.SPC] [3] [+] [7] [4] [–] [9] [0]
[=PM]

[1] [2] [–] [.SPC] [5] [ ×××××] [3] [÷] [7] [=PM]

[7] [+] [+] [1] [0] [=PM]
[1] [2] [=PM]

[2] [.SPC] [3] [ ×××××] [ ×××××] [=PM] [=PM] [=PM]

显示

算术运算的进行

在计算器模式中，您可以进行下列类型的算术运算：加，减，乘，除，常数运算， 幂

及近似值。

如何进行算术运算
在计算器模式中计算器画面显示时，使用键板即可输入

计算式，就象任何其他标准计算器一样。详情请参见下面的

范例。

• 在开始进行各计算之前，必须按 C 钮把计算器画面清除

为零。若画面已被清除为零，则按 C 钮将其切换至货币

换算画面。

• 在输入计算式时，数值将显示在数值输入区，而运算符显

示在画面的运算符区。

运算符区

运算符号

数值输入区

x3 &

4 9285&14

+K 1& 
+K 19 

XK 2& 9841

货币换算

只要登录一个汇率便可快速方便地从一种货币换算为另一种货币。

• 本表的缺省汇率为 ×0 (用 0 乘以所输入的数值)。× 代表乘法运算符，而 0 为汇

率。请务必将 0 改变为汇率值，并使用所需要的运算符(乘或除)。

如何改变汇率及运算符

1. 当手表显示计算器模式的货币换算画面时，按住 A 钮直

至汇率开始在画面上闪动。此表示现已进入设定画面。

2. 使用键板输入要使用的汇率及运算符( [ ×××××] 或 [÷] )。

• 要把显示的汇率清除为零时，请按 C 钮。

3. 按 A 钮退出设定画面。

l l l l llllllll
l l

l

运算符号

汇率

• 下表介绍如何更正错误的输入以及如何在使用后将计算器清除为零。

目的：

更正或改变目前正在输入的数值，但不删

除此数值前面的已经输入的计算部分

更正或改变刚刚输入的运算符（＋，－，

×，÷）

完全清除所输入的计算式

清除已显示出的计算结果（通过按 [+]，

[–]，[ ×××××]，[÷] 或 [=PM] 键产生）及

其计算式。

键钮操作：

按 C 钮清除所显示的数值，并返回到 0

画面。然后输入所需要的数值。

无需按 C 钮，按正确的算术运算符键即

可。

按 C 钮清除显示值并返回到 0 画面

后，再次按 C 钮。

按 C 钮。

如何检查汇率及运算符设定
1. 当手表显示计算器模式的货币换算画面时，按住 A 钮直至汇率开始在画面上闪动。

此表示现已进入设定画面。

• 设定画面还会显示汇率及运算符设定。

2. 按 A 钮退出设定画面。

如何进行货币换算
1. 当手表显示计算器模式的货币换算画面时，用键板输入需要换算的金额。

2. 按 [=PM] 键显示换算结果。

3. 按 C 钮清除换算结果。

• 当计算结果超过 8 位数时，E (错误)指示符会出现。此时按 C 钮可清除错误指示

符。

• 计算结果显示过程中，按 [=PM] 键将对显示的数值再次使用汇率进行货币换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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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音的开启及解除

每次按钮或键钮时，手表便会发出输入音。若需要，您可解除输入音。

• 您在计算器模式中选择的输入音开/关设定将适用于所有其他模式(秒表模式除外)。

• 请注意，即使输入音功能处于解除状态，闹铃亦会鸣响。

如何开启及解除输入音
在计算器模式的计算器画面或货币换算画面显示过程

中，按住 C 钮约两秒钟可交替开启(不显示MUTE指示符)

及解除(显示MUTE指示符)输入音。

• 按住 C 钮还将会切换至计算器模式画面。

• 当输入音被解除时，MUTE指示符将会在所有模式中出现。

MUTE指示符

闹铃模式

本表备有 5 个可单独使用的多功能闹铃，您可为每个

闹铃选设时、分、月及日各设定。闹铃功能经开启后，本

表会在到达预设的时间时发出鸣音。 5 个闹铃中有 1 个可

设为间歇闹铃或一次鸣响闹铃，其他 4 个则只可作为一次

鸣响闹铃使用。

本表还备有整点响报功能，开启该功能后，本表会在

每小时整点时发出 2 声鸣音。

• 共有 5 个闹铃画面，编号分别为1 至 5 。整点响报画

面由 :00 表示。

• 本节中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闹铃模式中进行。按 B 钮可

进入该模式。

闹铃编号

闹铃时间

计时模式时间

闹铃日期

整点响报功能画面

闹铃功能画面

闹铃的种类

闹铃的种类是根据您所作的闹铃设定而定。如下所述。
• 每日闹铃

只设定闹铃时间的时数值及分数值。如此设定，闹铃会在每日到达所预设的时间时
鸣响。
• 定日闹铃

设定闹铃时间的月、日、时、分各数值。如此设定，闹铃会在到达所设定的日期及
时间时鸣响。
• 定月闹铃

只设定闹铃时间的月、时、分数值。如此设定，闹铃会在所设定的月份中每日到达
所设定的时间时鸣响。
• 月次闹铃

只设定闹铃时间的日、时、分数值。如此设定，闹铃会在每月到达所设定的日期及
时间时鸣响。

注意
闹铃时间的 12 小时/ 24 小时时制与计时模式中所选择的时制一致。

如何设定闹铃时间
1. 在闹铃模式中，用 [+] 及 [÷] 键选择要设定的闹铃，直

至其闹铃画面出现为止。

• 闹铃1 可配置为间歇闹铃或一次闹铃，而闹铃 2 至 5

只能用作一次闹铃。

• 间歇闹铃每五分钟鸣响一次。

2. 选择了要设定的闹铃后，按住 A 钮直至闹铃时间左侧

的时数位在画面中闪动。此表示现已进入设定画面。

• 此时闹铃会自动开启。

3. 用键板输入闹铃时间及日期。

• 每输入一个数字后，闪动的光标便会自动右移。用 B 钮及 C 钮也能在输入的

数字之间移动闪动的光标。

• 要设定不含有月及/或日设定的闹铃时，请为不使用的设定输入 00 。

• 若正在使用 12 小时时制计时，则小时或分钟设定闪动时，按 [=PM] 键可交替选

换AM(上午)及PM(下午)。

• 当使用 12 小时时制设定闹铃时间时，要注意正确设定上午(A指示符)或下午(P指示

符)。

4. 按 A 钮退出设定画面。

• 请注意，未设定月份或日期时，月份或日期在设定画面上会显示为 00 。但是在闹铃

画面上，未设定的月份表示为 x ，而未设定的日期表示为 xx 。有关详情请参阅

“如何设定闹铃时间”一节中的范例。

闹铃编号

时∶分

AM指示符

月－日

x1 x2 x3

:00 x5 x4

按 [+] 钮                         按 [÷] 钮

l l l l lllllllll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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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开启及解除闹铃 2 至 5 及整点响报功能

1. 在闹铃模式中，用 [+] 及 [÷] 键选择一个一次鸣响闹铃

(即闹铃 2 至 5 )或整点响报。

2. 按C钮开启或解除所选择的功能。

• 在本表画面底部会有指示符(al-2至al-5)表示闹铃 2 至

5 目前的开启/解除状态。指示符SIG表示整点响报的开

启(SIG显示)/解除(SIG消失)状态。

• 闹铃开启指示符及整点响报开启指示符会在所有模式中显

示。

• 闹铃鸣响时，其相应的闹铃开启指示符亦会在画面中闪

动。

整点响报开启指示符

闹铃 2 开启
指示符

闹铃 4 开启
指示符

闹铃的运作

无论在何模式中，每当到达预设的闹铃时间时，闹铃会鸣响 10 秒。间歇闹铃会每

隔 5 分钟鸣响 1 次，总共重复 7 次。您可途中解除闹铃或将间歇闹铃改设为一次鸣响

闹铃。

• 按任意钮或任意键可停止闹铃音。

• 在间歇闹铃的 5 分钟间隔中，若进行下列操作，目前间歇闹铃会被解除。

显示计时模式的设定画面
显示闹铃1 的设定画面

如何试听闹铃的鸣音
在闹铃模式中，按住 C 钮可使闹铃鸣响。

• 按 C 钮能开启或解除目前显示的闹铃或整点响报。

如何选择闹铃1 的运作设定

1. 在闹铃模式中，用 [+] 及 [÷] 键选择闹铃1 。

2. 按 C 钮依照下示顺序循环选换设定项目。

• SNZ指示符及闹铃1 开启指示符(al-1)会在所有模式中显

示。

• SNZ指示符会在闹铃停止鸣响的 5 分钟间隔内闪动。

• 当闹铃鸣响时，闹铃指示符(al-1及/或SNZ)会在画面中闪

动。

SNZ指示符及闹铃1 开启指示符

按 C 钮。

SNZ
指示符

闹铃 1 开启
指示符

秒表模式

使用秒表模式可进行经过时间、中途时间与两名选手的

完成时间的测量。

• 秒表的显示范围是 23 小时 59 分 59.99 秒。

• 若不停止秒表，其会一直不停地进行测时。到达测时限度

时，秒表会由 0 开始重新测时。

• 若不停止秒表，即使退出秒表模式，秒表亦会继续进行测

时。

• 若当中途时间在画面中显示时退出秒表模式，中途时间会

被清除而画面会返回至经过时间的测量画面。

• 本节中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秒表模式中进行。请按 B 钮

进入该模式。

计时模式时间

分
1/100 秒

秒时

第二时间模式

第二时间模式用于显示另一个时间区的时间。第二时间

模式时间可设为标准时间或夏令时间。用户可通过简单的操

作显示计时模式或数据库模式画面。

• 第二时间的秒数与计时模式时间的秒数同步。

• 本节中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第二时间模式中进行。请按

B 钮进入该模式。

计时模式时间

第二时间(时∶分  秒)

如何使用秒表测时

C
开始 停止

经过时间

➤

重新开始 清除
C ➤

停止
C ➤C ➤A

中途时间

C
开始

➤

中途测量解除 清除
A ➤

停止

A ➤C ➤A

两名选手的完成时间

C
开始 中途测量

➤

停止 清除
A ➤

中途测量解除
显示第 2 选手的
完成时间。

C ➤A ➤A

第 1 选手冲线。
显示第 1 选手的
完成时间。

第 2 选手冲线。

(SPL显示)
中途测量

如何设定第二时间
1. 在第二时间模式中，按住 A 钮直到左边的小时设定开

始闪动，此表示现已进入设定画面。

2. 用键板输入第二时间。

• 每输入一个数字后，闪动的光标便会自动右移。用 B
钮及 C 钮也能在输入的数字之间移动闪动的光标。

• 若正在使用 12 小时时制计时，则按 [=PM] 键可交替

选换AM(上午)及PM(下午)。

3. 按 A 钮退出设定画面。

l l l l l l l llllllll
ll

l

如何为第二时间选换标准时间及夏令时间

在第二时间模式中，按住 C 钮约 2 秒便可交替选设

夏令时间(DST显示)及标准时间(DST消失)。

• DST指示符出现时表示夏令时间被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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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显示第二时间模式中的计时画面及数据库画面

在第二时间模式中按住 [÷] 键即可显示计时画面。而按住 [+] 键可显示出上次使

用数据库模式时所检视的记录。

按住 [÷] 键。 按住 [+] 键。

计时画面 数据库画面

超过 40 度与地面平行

照明

为方便在黑暗中查看，本表使用一个LED(发光二极管)

及一个光导板作为照明。当您将手表表面转向您时，手表

的自动照明功能就会自动点亮照明。

• 自动照明功能必须处于开启状态( 由自动照明功能开启指

示符表示)才能动作。

• 照明持续时间可以设定为 1.5 秒或 3 秒。

• 请参阅“照明须知”中关于照明使用的重要说明。

如何手动点亮照明
按 L 钮可在任意模式中点亮画面的照明。

• 无论自动照明功能是否已开启，上述操作都可点亮照明。

关于自动照明功能

自动照明功能开启后，在任意模式中每当您如下所示转动手腕，照明便会点亮。

将本表移至与地面平行的位置上，然后将其面向您扭动超过 40 度即可点亮照明。

• 请将手表戴在手腕的外侧。

自动照明功能开启指示符

如何指定照明持续时间
1. 在计时模式中，按住 A 钮直至秒数位上的数字开始闪

动，此表示现已进入设定画面。

2. 按 L 钮在 3 秒(显示 3 sec. 指示符)及 1.5 秒(不显示 3
sec. 指示符)之间交替选换照明持续时间设定。

3. 按 A 钮退出设定画面。

• 当照明持续时间设定为 3 秒时，3 sec. 指示符会显示在

所有模式中。

l l l llllllll
l l

3 sec. 指示符

警告！

• 在使用自动照明功能观看手表时，必须确认您目前所在位置的安全。特别是在跑步或

进行任何其他有可能导致事故或伤人的行为时，必须特别小心谨慎。注意照明会突然

点亮，请避免使您周围的人受惊或注意力分散。

• 在骑自行车或驾驶摩托车或其他机动车前，必须事先将手表的自动照明功能解除。此

是因为自动照明有可能会突然意外点亮，分散您的注意力，而有导致交通事故及严重

伤人意外的危险。

如何开启及解除自动照明功能
在计时模式中，按住 L 钮大约 2 秒钟可交替开启(出现自动照明功能开启指示符)

及解除(无自动照明功能开启指示符)自动照明功能。

• 为防止耗尽电池，自动照明功能在开启约 6 小时之后将会自动解除。需要时，您可

以重复执行上述操作再次打开自动照明功能。

• 当自动照明功能处于开启状态时，自动照明功能开启指示符会出现在所有模式中。

参考资料

此节我们会讲述更多有关操作本表的详情及技术资料。其中还包括本表的某些功能及

特长的使用注意事项。

自动显示功能

本表设有自动显示功能，其可不断地变换显示使数字

画面。

如何解除自动显示功能
按 A 、B 或 C 钮可解除自动显示功能。此时画面

会返回至计时模式。

如何开启自动显示功能
按住 B 钮约 2 秒直至本表发出鸣音。

• 注意设定画面显示时，自动显示功能无法动作。

自动返回功能

• 在下述情况下若不进行任何操作，手表将自动返回至计时模式。

— 在数据库或闹铃模式中停留 2 或 3 分钟。

— 在计算器模式中停留 6 或 7 分钟。

• 手表显示设定或输入画面时(由闪动的数字或光标表示)，若不进行任何操作经过 2
或 3 分钟，本表将会自动退出设定或输入画面。

• 在任意模式中，执行任何键钮操作之后( L 钮除外)，按 B 钮可直接返回至计时模

式。

选换

B 钮与 C 钮，以及 [+] 键与 [÷] 键用于在各种模式及设定画面上选换数据。

通常在选换操作过程中按住这些键钮可高速选换数据。

高于 15 度过高

初始画面

进入数据库、计算器、或闹铃模式时，上次退出该模式时显示的数据会首先出现。

计时模式

• 复位秒数时，若秒数值是于 30 － 59 之间，在秒数值回至 00 的同时，分数值会加
1 。若秒数值是于 00 － 29 之间，分数值则保持不变。

• 年份可在 2000 年至 2099 年间设定。
• 本表内藏有全自动日历，其可调整长短月及闰年的日期。日期一旦设定，除更换本表的

电池之后以外，无需再次调整。

照明须知

• 在照明点亮时，键板上的键都不起作用，不能输入任何字符。
• 在直射阳光下，照明所提供的光亮可能会难以看见。
• 闹铃鸣响时，照明将自动关闭。
• 频繁使用照明会缩短电池的寿命。

自动照明须知

• 将手表戴在手腕的内侧时，您手臂的摇动或震动会使自动照明在不需要的时候点亮。

为避免电量的消耗，请在进行会导致照明经常点亮的活动前将自动照明功能解除。

• 当本表表面相对于平行地面向上或向下倾斜超过 15 度

时，照明可能不会点亮。请保持手背与地面平行。

• 即使保持手表表面朝向您，预设照明持续时间经过之后，

照明也会自动关闭(请参阅“如何指定照明持续时间”一

节)。

• 静电或磁力会干扰自动照明功能的正常动作。若照明不点

亮，请将手表转回原位(与地面平行)并再次转向您。照明

仍不点亮时，请将手臂放下，然后抬起来再试一次。

• 在某些情况下，将手表表面转向您约一秒钟之后照明才会点亮。此为正常现象，并

不表示本表出现了问题。

• 前后晃动手表时您可能会听到有非常轻微的喀嚓声从手表中发出。此声音由自动照

明开关的机械动作所产生，并不表示本表出现了问题。

Day of the Week List

Sunday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Thursday Friday Saturday
ENx SUN oON TUE WED THU FRI SAT

POR DOo SEx TER QUA QUI SEX SaB

ESP DOo LUN oAR oIb JUE VIE SaB

FRA DIo LUN oAR oER JEU VEN SAo

NED ZON oAA DIN WOE DON VRI ZAT

DAN SvN oAN TIR ONS TOR FRE LvR

DEU SON oON DIE oIT DON FRE SAo

ITA DOo LUN oAR oER xIO VEN SAB

SVE SiN owN TIS ONS TOR FRE LiR

POL NIE PON WTO qRO CZW PIl SOB

ROo DUo LUN oAR oIE JOI VIN Sjo

TgR PAZ PZT SAL mAR PER CUo CTS

RUS CS QO BT SR YT QT SB

Character List

ENx: (space) A B C D E F x H I J n L o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POR: (espaço) A ; ( , h B C ^ D E = [ F x H I > J n L o N O ? ] i P

Q R S T U @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ESP: (espacio) A ; B C D E = F x H I > J n L o N ` O ? P Q R S T U @

)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FRA: (espace) A ( , B C ^ D E = a [ c F x H I e d J n L o N O ] g P Q

R S T U b f )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NED: (Spatie) A B C D E F x H I J n L o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DAN: (Mellemsrum) A B C D E F x H I J n L o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u v w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DEU: (Leerzeichen) A h B C D E F x H I J n L o N O i P Q R S T U )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ITA: (spazio) A ( B C D E = a F x H I j e J n L o N O ? k P Q R S T

U b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SVE: (Mellanslag) A B C D E F x H I J n L o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w h i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POL: (epacja) A l B C m D E n F x H I J n L o o N p O ? P Q R S q T

U V W X Y Z r s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ROo: (spa iu) A r , B C D E F x H I e J n L o N O P Q R S s T t U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T)R: (bo luk) A B C ^ D E F x y H I t J n L o N O i P Q R S s T U )

V W X Y Z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PUC: (npo en)  A B C D E F G * I J K L M o O P Q R S T U V W X Y  a

b c i e f h @ ] ? ' . : / + - 0 1 2 3 p 5 6 q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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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t Table

1 (space)
2 A

3 a

4 f

5 r

6 j

7 h

8 h

9 l

10 B

11 C

12 m

13 m

14 D

15 E

16 b

17 a

18 [

19 c

20 n

21 F

22 x

23 y

24 H

25 I

26 >

27 j

28 e

29 d

30 t

31 J

32 n

33 L

34 o

35 o

36 N

37 p

38 `

39 O

40 ?

41 k

42 l

43 i

44 +

45 g

46 P

47 Q

48 R

49 S

50 q

51 s

52 T

53 t

54 U

55 @

56 b

57 f

58 )

59 V

60 W

61 X

62 Y

63 Z

64 r

65 s

66 u

67 v

68 w

69 h

70 i

71 B

72 C

73 D

74 E

75 F

76 c

77 *

78 I

79 J

80 K

81 L

82 M

83 o

84 O

85 P

86 Q

87 R

88 S

89 T

90 U

91 V

92 W

93 X

94 Y

95
96 a

97 b

98 c

99 i

100 e

101 f

102 h

103 @

104 ]

105 ?

106 '

107 .

108 :

109 /

110 +

111 -

112 0

113 1

114 2

115 3

116 p

117 5

118 6

119 q

120 8

121 9

• 字符 7 ( h )时是德语，字符 69 ( h )是瑞典语。

• 字符 43 ( i )是德语及土耳其语、字符 70 ( i )是瑞典语。

• 字符 71 至 102 是俄语。


